一、项目概况
用地报批是土地整备工作缺一不可且最为重要的环节，有利于推进有效投资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2020年1月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和2021年9月起实施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来，征地报批政策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大大增加了用地报批的工作量以及难度。征地前期工作是用地报批的必要前置条件。目前，黄埔区的征地前期工作由各街镇牵头组织，但各个街镇具体情况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导致征地与报批工作无法顺利衔接，大大延长了用地报批时间。
[bookmark: _GoBack]为扎实高效推进黄埔区用地报批工作，采购人计划以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取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开展专项技术服务，从技术层面协助、指导街镇开展征地前期工作，协助采购人做好征地前期与用地报批的工作衔接，为黄埔区、开发区的土地整备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弥补黄埔区土地整备力量不足的短板。
二、工作内容
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采购人统一协调涉及的各相关方、各技术单位，做好与用地报批组卷材料的衔接，协助完成用地报批工作，包括政府储备地项目、市政路项目征地前期工作咨询服务两项。
具体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如遇用地报批政策更新，工作内容以最新政策要求为准：
（一）整理征地前期等基本情况。
（二）协助组织被征收人确权登记发证（含变更或更正）。
（三）协调征地前期工作开展及收集材料。
（四）负责协助做好征地前期工作与用地报批组卷的衔接工作。负责在权属发证、征地前期工作及用地报批过程中向被征收人进行政策解释及宣讲，做好各环节的沟通协调。
（五）配合办理用地批后手续。协助整理征地补偿落实情况。协助村社办理权属变更或注销，并开展权属变更涉及的权籍调查工作；收集并整理结案材料。
（六）协助办理与征地前期工作相关的其他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中标供应商应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69 号令）、《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提高审批效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7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19〕1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各地级以上市实施的决定》（粤府令第 248 号）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调整由广州市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开发区）实施的决定》（粤府令第 263 号）等有关规定，从技术层面协助、指导街镇开展征地征地前期工作，并协助采购人开展上述事项事前事后工作，直至取得用地批复并完成用地结案。
（二）接受单项任务委托后，如中标供应商对任务书有疑问，应在接到任务书后以书面形式提出，采购人在收到意见后将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做出答复。
（三）中标供应商提交的成果必须满足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四）每个报批项目符合报批要求，取得用地批复并完成用地结案，视为单项服务完成。
（五）单项服务完成后，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收到中标供应商的验收申请并收齐相关资料后，7日内组织开展验收工作。
（六）根据工作需要，采购人可以同时组织单项或多项报批项目的验收工作。
（七）中标供应商务必积极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的相关工作，及时响应采购人的服务要求，接受采购人针对具体项目的考核。
（八）本项目实行项目考核，对拒绝接受项目考核或者累计5次项目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责任。 
（九）服务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委托。已接受委托的项目中标供应商必须按照合同要求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十）如委托的项目涉及到前期考察、专家评审会（咨询会）、汇报展示采用多媒体电子文件等，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十一）项目署名权归中标供应商所有，版权归采购人所有。采购人有权在工作完成后公开展示工作成果，并通过传播、媒介、专业杂志、书刊或其它形式介绍、展示工作成果。 
（十二）中标供应商在数据储存、保管、使用上，必须遵守国家、省、市管理部门有关法规、规定，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保密性。 
（十三）中标供应商应及时掌握有关建设用地、用林报批的国家、省、市政策的最新动向及法律、法规，向采购人提供专业的咨询意见，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出符合政策、法律、法规的动态调整。 
四、人员要求
（一）投标人至少安排1名项目负责人。
（二）投标人至少安排1名技术负责人。
（三）投标人至少安排5名工程师、5名具有测绘类职业资格的技术员作为本项目的技术服务人员，其中须配备不少于2名固定技术人员驻场跟进。
五、报价要求及结算方式
（一）本项目按每个批次的单价进行报价，最终按照实际完成的批次数量进行结算。
（二）报价分为政府储备地项目征地前期工作咨询服务、市政路项目征地前期工作咨询服务两项。
（三）报价方式：本项目报价按照单价下浮率进行报价，投标人报出统一的单价下浮率，报价范围为0.00%≤投标下浮率≤100.00%。下浮率必须为固定数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如：5.00%），不得存在区间值（如5.00%～8.00%），否则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凡超出报价范围的，一律视为无效报价。
六、投标人须对本项目服务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报价。
七、付款方式
一、本项目技术服务费由采购人分期支付，具体付款进度如下：
（一）本项目服务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三个月结算一次，每次结算时，统计已开展技术服务的批次数量以及工作进度，按照中标单价以及批次进度计算结算金额后支付款项。
（二）每个批次的服务费按进度结算，具体进度如下：
1.采购人下达委托任务后，经中标供应商确认，支付该批次服务费的30%；
2.中标供应商协助取得区政府出具已完成征地前期工作的证明材料后（如区政府关于土地征收的请示等），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该批次服务费的40%；
3.中标供应商取得批复后，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该批次服务费的20%；
4.中标供应商配合完成办理批后手续，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该批次服务费尾款（结合采购人考核结果计算）；
5.若因非主观因素导致已完成征地前期、报批组卷工作的批次需重新开展相应工作的，新开启的批次服务费按原批次服务费上调30%计算，原批次已支付费用计入新批次费用，不再重复支付。
二、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财政支付部门提出申请的时间(不含财政支付部门的审查时间)。采购人不承担因财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给中标供应商造成的任何损失。
三、付款前，中标供应商需提供合同规定的成果及等额正式发票交付采购人。

